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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Properties Group (Cayman Islands) Limited 
星 星 地 產 集 團 (開 曼 群 島)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60） 

 

訂立 

市場營銷服務協議 

之 

持續關連交易 
 

 

緒言 

 

董事會欣然宣布，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日，星星地產（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與城市文化製作有限公司訂立市場營銷服務協議，據此，城市文化製作有限公司同意向星星地產（香

港）有限公司提供市場營銷服務。 

 

上市規則之涵義 

 

本公司最終控股股東陳先生現時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68.9%的權益。陳先生亦同時作為城市

文化製作有限公司之最終控股股東並現時間接持有其已發行股份總數之75％的權益。因此，根據上市

規則，城市文化製作有限公司為陳先生的聯繫人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

市場營銷服務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於本公告日期，由於董事住宿租賃協議﹑星星信貸辦公室許可協議﹑汽車許可協議﹑銷售辦事處許可

協議及市場營銷服務協議根據上市規則14.07條所載的有關年度上限總額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

超過5％但均低於25％，而年度上限總額亦低於10,000,000港元。加上訂立市場營銷服務協議構成持續

關連交易及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之申報、公佈及年度審閱之要求，惟可豁免遵守通函（包括獨

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之要求。 

  

 



 

背景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日，星星地產（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城市文化製作

有限公司訂立市場營銷服務協議，據此，城市文化製作有限公司同意向星星地產（香港）有限公司提

供品牌建設及推廣「虹方」項目的市場營銷服務。 

 

 

市場營銷服務協議 

 

市場營銷服務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日 

 

訂約方    ： (i) 星星地產（香港）有限公司，作為服務使用者 

      (ii) 城市文化製作有限公司，作為服務提供者 

 

服務期限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日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包括首尾兩日﹚  

 

服務範圍 ：城市文化製作有限公司同意透過多種不同方式為星星地產（香港）有限公司提

供品牌建設及推廣「虹方」項目的市場營銷服務，包括 (i) 網上服務：設計及建

構社交媒體平台面書；(ii) 非網上服務：媒體訂購﹑拍攝及編輯視像﹑組織及執

行宣傳活動等。 

 

年度上限  ：5,500,000港元 

 

 

訂立市場營銷服務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董事認為，訂立市場營銷服務協議將有利於提升本集團聲譽，從而有助「虹方」及未來其他樓盤之銷

售。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星星地產（香港）有限公司決定委任城市文化製作有限公司為其提供市場營銷

服務，以推廣本集團及「虹方」。 

 

市場營銷服務協議的條款乃經公平磋商，並參考相類服務之現行市場價格後釐定。 

 

鑑於以上所述，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市場營銷服務協議乃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

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交易合併計算 

 

在訂立市場營銷服務協議前，本集團先前已訂立若干租賃及許可協議，有關詳情及其交易的歷史數據

可參考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之公告。 

 

 

年度上限  

 

下表載列市場營銷服務協議及先前訂立的租賃及許可協議項下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持

續關連交易之年度上限： 

             

     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市場營銷服務協議 

銷售辦事處許可協議 

董事住宿租賃協議 

    5,500,000.0港元 

596,400.0港元 

1,800,000.0港元 

星星信貸辦公室許可協議     105,600.0港元 

汽車許可協議     60,000.0港元 

年度上限總和     8,062,000.0港元 

 

以上各租賃及許可協議之詳情可參考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之公告。 

 

上述市場營銷服務協議的年度上限乃參考市場營銷服務協議內所載的服務費及預計之撥付及開支釐

定，而各租賃及許可協議之年度上限則依據相關協議內所訂立的每月租金及條款計算，所有協議之條

款皆經公平磋商，並參考可予比較之類似服務的現行市價後釐定。 

 

 

本集團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物業發展及物業投資包括出售﹑租賃或資本增值，提供物業管理服務及提供融資服

務。 

 

所有訂立市場營銷服務協議及租賃及特許協議的相關成員公司均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

業務為從事物業管理及提供金融服務。 

 

 

關於各合約方的資料 

 

城市文化製作有限公司是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並最終由陳先生持有 75%權益，城市文化製作

有限公司的主要業務是媒體和創意製作。 

 



其他租賃及特許協議之合約方之詳情已刊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之公告。 

 

上市規則之涵義 

 

本公司最終控股股東陳先生現時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68.9%的權益。陳先生亦同時作為城市

文化製作有限公司之最終控股股東並現時間接持有其已發行股份總數之75％的權益。因此，根據上市

規則，城市文化製作有限公司為陳先生的聯繫人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

市場營銷服務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城市文化製作有限公司由陳先生最終主要擁有並屬於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

章，市場營銷服務協議下擬進行之交易須與董事住宿租賃協議﹑星星信貸辦公室許可協議﹑汽車許可

協議及銷售辦事處許可協議下擬進行之交易合併計算。 

 

於本公告日期，由於董事住宿租賃協議﹑星星信貸辦公室許可協議﹑汽車許可協議﹑銷售辦事處許可

協議及市場營銷服務協議根據上市規則14.07條所載的有關年度上限總額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

超過5％但均低於25％，而最大年度上限則少於10,000,000港元。此等持續關連交易之總額須遵守上市

規則第 14A 章之申報、公佈及年度審閱之要求，惟可豁免遵守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

准之要求。 

 

由於作為本公司執行董事的陳先生被視為於城市文化製作有限公司擁有權益，而且於市場營銷服務協

議擁有重大利益，故陳先生已放棄就有關市場營銷服務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之董事會決議案投

票。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任何董事於市場營銷服務協議擁有重大權益，及無任何董事（除陳先生以外）

須就有關市場營銷服務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之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意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如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星星地產集團（開曼群島）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

號：1560）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市場營銷服務協議」 指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日，星星地產（香港）有限公司與城市

文化製作有限公司就市場營銷服務訂立市場營銷服務協議 

 

「城市文化製作有限公司」 

 

指 城市文化製作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由

陳先生間接持有其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75％的權益 

 

「陳先生」 指 陳文輝先生，為本公司最終控股股東及執行董事 

「百分比率」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各租賃及許可協議」 

 

指 於訂立銷售辦事處許可協議前，本集團與耀綽有限公司﹑永

城興業有限公司﹑衡鎮有限公司﹑城市優質生活有限公司及

城市工作坊有限公司已訂立的各租賃及許可協議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星星地產（香港）有限公司」 指 星星地產（香港）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虹方」 

 

指 本集團位於新界元朗宏業街南 22 號之物業發展項目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星星地產集團（開曼群島）有限公司 

主席 
陳文輝 

 

 

香港，二零一八年一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共有三位執行董事陳文輝先生（主席）、張慧璇女士及廖漢威先生；二位非執行董事龐

錦強先生及嚴國文先生；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蕭少滔先生、李仲明先生及陳華敏女士。 


